
新华社发 徐 骏 作

个人信息保护法

草案 17 日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 与
此前的草案二审稿相比，草案三
审稿进一步回应社会关切，对应
用程序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

作出更具针对性的规定，对不满
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

息作出特别保护等。

限制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注册会员却被要求填写生日、籍贯、学历等与服务无
关的个人信息……近年， 过度收集用户信息问题频频引
发质疑。

草案三审稿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
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
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
最小范围。

针对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任
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
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
主任何延哲表示，从技术角度看，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容易
被识别，非法使用个人信息可能更难被察觉。

“百姓日常生活与网络平台紧密相连，向平台提供个
人信息的情况日益普遍。这些个人信息如果被过度收集，
或者存储、使用不善，将会侵害用户权益。因此，下一步的
立法重点应围绕加强对个人信息使用的监管作出完善。”
何延哲说。

不得向用户强制推送个性化广告

搜索过一个商品， 接着就会收到很多类似广告的推
送……近年， 一些平台利用大数据进行用户画像推送个
性化广告，困扰公众日常生活。

草案三审稿明确， 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自动化决策
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供不针
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个人提供拒绝的方式。通过
自动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个
人有权要求予以说明， 并有权拒绝仅通过自动化决策的
方式作出决定。

“自动化决策应当遵守个人信息处理的一般规则，
包括应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目的明确和最
小化处理原则以及公开透明原则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表示，用户画像、算法推荐等自动
化决策，应当在充分告知个人信息处理相关事项的前提
下取得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
或者服务。

草案三审稿还规定， 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
应当组织对应用程序等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测评、公
布测评结果，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
或者终止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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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逝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一个人去世后，其他人有权利处置其生
前使用的网络账号吗？ 近年，关于这类问题
的纠纷逐渐增多。

草案三审稿明确， 自然人死亡的，其
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
对死者的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
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
排的除外。

世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新锐认为，该

条款首先意味着近亲属行使死者个人信息
的权利不是随意的，同样要遵守合法、正当
的原则；其次，条款体现了对死者生前意愿
的尊重，鼓励自然人生前认真安排自己的个
人信息。

“修改后的条款一方面支持近亲属维
权，另一方面也防止该权利被滥用，尤其是
因家庭内部出现矛盾而导致违背死者生前
意愿的情况发生。 ”王新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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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强推个性化广告……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审稿均有回应

健全投诉、举报机制
当前，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维权渠道窄、

成本高、处罚侵权力度不够等问题，制约着
用户的维权意愿。 草案三审稿进一步压实
各方责任， 加强有关部门查处案件的协调
配合。

草案三审稿明确，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
调有关部门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
作机制；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发现
违法处理个人信息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
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
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关企业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个人信息保护
负责人等职务。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认为，草案
三审稿要求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及时将处
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这将让相关机制
能够良性运转；同时，明确在涉个人信息的
违法行为中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将相关人员的职业生涯与个人信息保护工
作“绑定”，这将让相关人员在处理个人信息
时更加谨慎。

（据新华网）

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列为敏感个人信息
网络暴力、网络欺诈……随着互联网的

不断普及，侵害青少年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的
问题屡有发生。草案三审稿将不满十四周岁
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并
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此制定专门的个人
信息处理规则。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
说， 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 将这部分群体的个人信息
单列为敏感个人信息进行更高等级的保护
完全必要。

此外，一些平台的主要用户就是低龄未
成年人，有的平台设置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消
费陷阱，让涉世未深的青少年频频“中招”。

左晓栋认为，草案三审稿要求个人信息
处理者对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
息制定专门的处理规则，其本质是限制某些
平台利用未成年人非法牟利，要求相关平台
切实履行相应社会责任。“现在有的平台已
经禁止未成年用户充值或‘打赏’，这就是专
门针对未成年人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
一种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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